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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勘誤表1份

主旨：檢送「食品中戴奧辛/呋喃及多氯聯苯之檢驗方法」之檢驗

方法編碼勘誤表1份，請查照更正(並轉知所屬)。

說明：「食品中戴奧辛/呋喃及多氯聯苯之檢驗方法」業經本部中

華民國111年8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11901409號公告發布在

案。

正本：財政部關務署、財政部關務署基隆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北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、
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
植物防疫檢疫局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
生試驗所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
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省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食品科學技術
學會、台灣食品保護協會、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
金會、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、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、財團
法人中央畜產會、台灣優良食品發展協會、屏東縣檢驗中心、宜蘭縣政府衛生局、新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栗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
府衛生局、雲林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基隆
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臺北市政府衛生局、金門縣衛生局、新北市政府衛生局、
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連江縣衛生福利局、花
蓮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本部法規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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